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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溪县鑫序果蔬协会
溪鑫序协会〔2018〕2 号

关于印发《巫溪县鑫序果蔬团体标准制修订

工作程序》的通知

各社员：

为贯彻落实新《标准化法》，进一步规范我社团体标准

制定程序，我会研究制订了《巫溪县鑫序果蔬协会团体标准

制修订工作程序》，现印发你们，请遵照执行。

巫溪县鑫序果蔬协会

2018 年 8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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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溪县鑫序果蔬协会团体标准制修订工作
程序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巫溪县鑫序果蔬协会团体标准的制修订

程序，根据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和

GB/T20004.1-2016《团体标准化第 1 部分：良好行为指南》

的规定，结合我社实际，制定本工作程序。

第二条 本工作程序规定了巫溪县鑫序果蔬协会团体标

准的立项、起草、审查、报批、发布、复审、修改等标准制

修订的主要程序及要求。

第三条 巫溪县鑫序果蔬协会团体标准的制修订工作实

行统一管理，分工负责。巫溪县鑫序果蔬协会成立标准管理

部负责统一归口管理，负责团体标准计划编制以及综合协调

与标准化专业支撑。巫溪县鑫序果蔬协会相关机构分别负责

所属领域标准的项目计划建议，标准起草、技术审查、报批、

复审等阶段的管理工作。

第二章 团体标准的立项

第四条 巫溪县鑫序果蔬协会的会员均可提出团体标准

立项申请，申请提交的资料应包括但不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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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团体标准立项建议书；

（二）团体标准项目计划汇总表。

申请人可随时提出申请，将相应文件报巫溪县鑫序果蔬

协会办公室。

第五条 巫溪县鑫序果蔬协会办公室按季度对申报项目

进行审查，每个季度的最后一个月的第一个工作日为本季度

项目申请终止日，其后申报的项目在下个季度中审查。审查，

每个季度的最后一个月的第一个工作日为本季度项目申请

终止日，其后申报的项目在下个季度中审查。

第六条 项目审查通过后，巫溪县鑫序果蔬协会标准管

理部负责归类、汇总，进行立项公示，公示时间为 15 天。

公示期结束后，无异议或经协调无异议的项目由巫溪县鑫序

果蔬协会秘书处下达标准计划，未通过的项目予以退回。

第七条 巫溪县鑫序果蔬协会团体标准计划下达后，标

准管理部及时转发给项目牵头单位。

第三章 团体标准的起草

第八条 经批准立项的巫溪县鑫序果蔬协会团体标准，

应组建标准起草组。标准起草组应制定工作计划，并确定一

名项目负责人，负责完成标准各阶段文件的编写、修改，标

准项目计划的进度控制，以及与其他单位的沟通协调。

第九条 团体标准文本的起草应符合 GB/T 1.1《标准化



4

工作导则第 1 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的规定及相关要求。

第十条起草标准草案时，应编写标准编制说明，其内容包

括：

（一）工作简况，包括任务来源、主要工作过程、主要

参加单位和工作组成员及其所做的工作等；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的论据，解决的主要问

题。修订标准时应列出与原标准的主要差异和水平对比；已

有同类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其他团体标准时，应列出与其

他标准的主要差异和水平对比。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分析；

（四）标准中如果涉及专利，应有明确的知识产权说明；

（五）产业化情况；

（六）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

（七）与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及其他标准，特别是

强制性标准的协调性；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九）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十）其它应予说明的事项。

第十条 标准草案完成后，应在标准起草组内达成共识，

并形成征求意见稿。项目牵头单位或个人应将相关资料报巫

溪县鑫序果蔬协会办公室，由标准管理部负责公开征求意

见，同时项目牵头单位或个人起草、经法人代表同意后，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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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经办公室发函向同行业的会员和有关专家征求意见。

第十一条 征求意见期一般为一个月。征求意见结束后，

项目牵头单位或个人应对反馈的意见认真分析研究。对不采

纳的意见应有明确的理由。标准征求意见稿修改后，技术内

容有较大改变的，应再次征求意见。

第四章 团体标准的审查

第十二条 标准征求意见稿无重大分岐意见或重大分岐

意见已有结论时，项目牵头单位修改标准征求意见稿，形成

标准送审稿。同时齐套送审资料，报巫溪县鑫序果蔬协会办

公室。

第十三条 标准审查采用会议审查（简称会审），必要时

可以采用发函审查（简称函审）。会审应写出会议纪要，会

议纪要中必须有审查结论。函审应有函审结论。

第十四条 审查结论包括同意报批、完成修改后报批和

不同意报批三种。完成修改后报批的，项目牵头单位应妥善

处理全部意见。不同意报批的，审查结论应同时提出处理建

议，如重新起草、重新征求意见、补充材料后重新提交审查

或终止项目等。

第十五条 审查会结束后 15 天，或函审规定的结束日期

15 天后，项目牵头单位应将会议纪要或函审结论表报中巫溪

县鑫序果蔬协会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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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团体标准的报批

第十六条 标准审查的全部意见处理后，项目牵头单位

或个人修改标准送审稿，形成标准报批稿。同时齐套报批资

料，报巫溪县鑫序果蔬协会标准管理部进行标准化审查。

第十七条 巫溪县鑫序果蔬协会标准管理部对报批资料

进行标准化审查。审查通过后，进行报批公示，公示期为 15

天。

第十八条 经公示后无异议，或经协调后无异议的巫溪

县鑫序果蔬协会团体标准，进入标准发布阶段。

第十九条 通过审查批准的团体标准，由巫溪县鑫序果

蔬协会按照规定统一编号。编号由团体标准代号、社会团体

代号、团体标准发布顺序号和发布年号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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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团体标准的发布

第二十条 巫溪县鑫序果蔬协会团体标准经协会办公室

批准，在全国团体标准信息平台公开标准的基本信息。

第七章 团体标准的复审与修订

第二十一条 巫溪县鑫序果蔬协会团体标准复审周期不

超过三年。复审可采用会审或函审。

第二十二条 巫溪县鑫序果蔬协会团体标准复审结论分

为：继续有效、修订、废止三种。

第二十三条 巫溪县鑫序果蔬协会办公室对复审标准审

查并汇总后，标准管理部负责进行团体标准复审结果公示，

公示期为 15 天。汇总后，标准管理部负责进行团体标准复

审结果公示，公示期为 15 天。

第二十四条 标准复审结论公示、协调一致后，经全国

团体标准信息平台以公告形式发布。

第二十五条 巫溪县鑫序果蔬协会团体标准的修订按照

团体标准制定程序的有关规定进行。

第八章 知识产权

第二十六条 在巫溪县鑫序果蔬协会团体标准制修订的

任何阶段，一旦识别出标准的技术内容涉及了必要专利，应

按照 GB/T20003.1《标准制订的特殊程序第 1 部分：涉及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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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的标准》的规定进行相应处置。

第二十七条 巫溪县鑫序果蔬协会团体标准由协会办公

室及授权机构复制并分发。

第九章 附则

第二十八条 本工作程序由巫溪县鑫序果蔬协会办公室

负责解释。

第二十九条 本工作程序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